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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

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重要指标，在全国

范围内打响了脱贫攻坚战，农村贫困人口每年减少 1300 万人，

6000 多万贫困人口稳步脱贫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但是随

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基层社会在获取大量扶贫资源、改善

生产生活状况的过程中，也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。这些腐败问

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蚀着扶贫政策的成效，进一步拉大社会

的贫富差距，而且损害了党群关系，削弱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。

王春光和孙兆霞提出是扶贫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滋生了腐

败，扶贫开发中存在着产生腐败风险的体制性和社会性土壤具

体包括扶贫缺乏可持续性、资源分配体制难以有效制约、农村

社会结构失衡、扶贫目标极具功利性等[]。沈孝鹏指出精准扶贫

领域“村官”腐败问题产生有多重诱因，主要包括基层政治生

态不健康，对村干部的监督弱化； 村务公开不到位，精准扶贫

信息不透明；薪酬保障机制不健全，村干部显性收入偏低；相

关法规制度规定模糊，尚未形成有力的反腐震慑。[]陈文权和唐

述英基于 2016 年扶贫领域的腐败案件提出，扶贫领域腐败出现

的新情况、新特征。而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在于：涉案人员

用权任性，私欲膨胀；扶贫监管存在盲区，让人有机可乘；扶

贫腐败的违法违纪成本低。

1  扶贫领域的“小官贪腐”的现状

2016 年以来，A 市因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

党政纪处分 907 人，组织处理 264 人，问责 146 人，移送司法机

关 17 人。在党政纪处分 907 人中，处分乡科级以下干部 111 人，

占总数 12%；处分村干部 796 人，占总数 88%。在组织处理 264

人中，处理乡科级以下干部154人，占总数58%；处理村干部110

人，占总数 42%。在问责 146 人中，问责乡科级以下干部 90 人，

占总数 62%；问责村干部 56 人，占总数 38%。在移送司法机关

17 人中，移送乡科级以下干部 5 人，占总数 29%；移送村干部

12 人，占总数 71%。

以上官员共涉及 829 起案件，其中，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

问题 339 起，占总数 41%。在这 339 起案件中，大多表现为冒领

国家补贴、虚构材料申请补助、挪用扶贫资金、侵吞扶贫资等

形式，覆盖危房改造金、低保、职业教育金、农作物补贴等领

域。A 市着力打击基层干部腐败，但是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仍

未解决。

1.1 整治“四风”问题形势依然严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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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坚决反对“四风”仍然是 A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工

作的着力点，在工作中要求公务人员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，持续正风肃纪，在净化政治生态、营造良好政治环境

方面下了力气，着力拨“烂树”、“治病树”、正“歪树”。虽然

党风、政风大有改观，但不良作风积习甚深，树倒根存，整治

“四风”积弊、净化政治环境非一朝一夕，难能做到一蹴而就，

容易反弹复燃。

1.2 滋生腐败的土壤未得到根除

腐败问题大多产生于基层，尤其是乡镇以下，是腐败现象

出现的重灾区，各种“吃拿卡要”“雁过拨毛”等问题还比较突

出，干部权力运用缺乏有效监督。说明全面从严治党“上热、中

温、下冷”的问题依然存在，打通全面从严治党“最后一公里”

还需加大力度。

1.3 执纪监督问责力度不严

虽然近几年，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钉钉子的精神，从

一件一件事情抓起，从一个一个节点抓起，查处了一批违纪违

法问题，并坚持通报曝光，狠抓作风建设。但党内监督和舆论

监督、社会监督等体制外监督没有形成合力，立体（全方位）监

督网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，而使监督力量薄弱。

1.4 加强作风建设的力度层层减弱

从分析的数据看，处理村干部人数远远大于乡科级干部人

数，处理乡科级以下干部人数远远大于县处级干部人数。客观

上讲，不同层面干部的基数不一致，呈“金字塔”架构，村干

部的基数大于乡科级干部人数，乡科级干部人数大于县处级干

部人数，出现这种数据趋势亦属正常，但也有加强作风建设的

力度层层减弱因素。

2  “小官何以贪腐”：制度根源的分析

2.1 扶贫领域中的基层治理制度异化

“小官贪腐”是基层治理制度异化的必然结果，其反应了集

体体制的内在治理矛盾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混乱和

失序，也是基层治理制度异化的根由所在。[]从客观上来讲，基

层农村干部之所以成为扶贫领域贪腐的“主力军”，一方面是权

力运行过于集中，在基层，尤其在农村，村委会的一切事务及

财务收支由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一两个人说了算，权力的

过度集中，且集决策权和资金支配权于一身，使他们作案时有

便利。其次，村干部大多是从土生土长的村民中选出来的，选

举之前对家族人员及村民许愿办事，本来受教育程度有限，再



    85

Capital and Market,财经与市场,(3)2019,1
ISSN:2661-3263(Print);2661-3271(Online)

加上有的基层家族势力比较严重，有的一上任就热衷于搞特殊

化、特权化，做事武断、霸道，考虑自己的地位、权威和利益

较多，任职思想动机不纯。受地缘的限制，农村都在实行村民

自治，村级领导班子基本上都是村里人，彼此之间可谓乡里乡

亲，在开展工作时，易于把亲情摆在制度之上。

2.2 基层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漏洞

农村财务管理普遍存在比较混乱的现象，财务制度不规范，

财务管理混乱，财会人员不专业，甚至白条入账等在村级财务

账目中相当严重。一是村干部利用白条自批自支现象仍然存在。

客观上，农村地处偏僻，取得正规票据相对较难，但是对于重

大事项、大额开支，在不入账的情况下，一张白条就能支出村

集体资金，反映出农村财经制度不健全，财务管理混乱，组织

性、纪律性严重缺失。二是财务状况公开程度不够，收支缺乏

透明度，审核、理财把关不严格，支出随意。三是集体收入或

其他收入不按规定全部上交，比如租赁费等自收资金存在未全

部上交或上账，私设小金库的现象。例如 A 市刘贾店村支书刘

某某和村会计刘某某收到集体资金采取了部分入账、部分坐支、

部分侵占的行为，折射出基层转移支付存在严重的制度漏洞。

2.3 扶贫领域监管机制的漏洞

腐败的基本成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

制约，掌握权力者用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力谋取私利。“小官贪腐”

亦是如此，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。[]权力离开了监管，

自然就会膨胀，这是干部敢犯案、频犯案的根源。村级人事权、

财务权、事务权往往集中在几个村干部甚至“一把手”手中，进

行封闭运行，“村务公开”工作存在不公开、假公开、选择性公

开问题。A市大河村低保长期公示栏长期搁置于会议室，上级来

检查了，赶紧拿出来挂在醒目位置应付检查，形同虚设，缺乏

群众监督。一方面，村委会对涉及低保对象等小微权力运行情

况不主动公开，导致群众意见大、有猜疑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村

干部的弄虚作假，害怕群众知道，不敢公开。正是公开透明的

不到位，才给弄虚作假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
村级组织监督缺失，村民代表会议、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基

层监督组织虽然比较健全，但是这些组织成员都是乡里乡亲，碍

于情面，利益交集，平常一团和气，加之现阶段农村矛盾错综

复杂，村干部“好人不愿干、赖人干不了”，致使村级组织难以

坚持原则发挥监督作用。上级监督乏力，镇政府本身事务繁杂，

受工作人员数量和工作能力限制，对村级事务往往无暇顾及、监

督不到位。

3  总结

扶贫问题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关系着社会的

稳定发展，关系着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，是国计

民生的大事。目前，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，但是腐败

问题层出不穷，已经严重阻碍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。近几年，

扶贫工作中的腐败事件频繁曝出，涉案人员越来越多，涉案金

额越来越多，这无疑将会增加扶贫任务的严峻性，使扶贫形势

变得更加艰巨。对扶贫领域的小官贪腐进行深入研究，一方面，

有利于预防扶贫腐败现象的发生，使得“小官”不能贪、不敢

贪、不想贪、无处贪，提升基层政府的形象，推进我国廉洁政

府的建设；另一方面，有利于扶贫政策的顺利实施，使得资金

充分发挥作用，真正用到实处，帮助真正需要的人，以此实现

“真扶贫，扶真贫”，可以保护百姓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，缓解

社会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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